关于省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薪金
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调整事项的通知
省直机关事业单位：
根据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自2011年9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三千五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经省地方税务局确认，省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薪金收入计税依据调整为：
①月应纳税所得额=月应发工资-月医疗保险-月养老保险-月住房公积金-本月补发以前月份工资-3500
②月应纳税额=月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③工资、薪金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下限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上限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0
	1500
	3
	0

	2
	1500
	4500
	10
	105

	3
	4500
	9000
	20
	555

	4
	9000
	35000
	25
	1005

	5
	35000
	55000
	30
	2755

	6
	55000
	80000
	35
	5505

	7
	80000
	10000000
	45
	13505


④补发工资单独计算
补发工资月应纳税额=（补发工资分摊到原所属月份所得+原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原费用扣除标准）*原税率-原速算扣除数-原月份已缴纳个人所得税款

注：补发2011年9月1日前工资，应适用原税率表和原费用扣除标准

请省直机关事业单位按照相关规定重新计算个人所得税。财政统发工资系统已将应纳税所得额公式及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改，统发工资预算单位在上报2011年9月工资时先到集中支付系统消息界面下载公式后再上报工资数据。
                    省财政厅国库处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资统发办

                           二○一一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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